


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质量承诺

一、质量方针
科学准确  诚实公正  及时高效  精益求精
1、监测站要以先进的技术为环境管理服务，并逐步拓展监测服务领域，以最好的质量和最高的效率保持监测站的生命力；
2、本方针体现了以客户为关注焦点，满足客户和法定管理机构的要求以及持续改进的承诺；
3、本方针为制订和评审质量目标提供了框架，与监测工作质量有关的各科室应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4、本方针一经颁布，最高管理者负责组织宣贯，使全体员工正确理解并坚决执行；
5、最高管理者应不断地对质量方针进行适宜性评估，必要时进行修改以适应监测技术和环境管理及社会化服务发展的需求。
二、质量目标
监测站要全面贯彻质量方针，跟踪《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不断完善质量体系，始终保持质量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监测服务质量，在监测业务范围内成为客户可以信赖的监测站，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
1、工作目标：保证质量方针的落实，不断完善质量体系建设；
2、控制性目标：①人员培训计划落实率达100%；②监测报告一次合格率大于95%；③仪器设备投入使用前的检定/校准合格率达100%；④所签合同年履约率达到99%；⑤客户满意度≥95%；⑥对客户的有效申诉和投诉处理率100%。
3、各职能部门和技术部门应以上述目标为指导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三、质量承诺
1、全面贯彻质量方针，维护监测工作的公正性、独立性和诚实性；
2、管理层承诺：以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要求的方式从事监测工作，并能满足客户和法定管理机构的需求；
3监测站全体员工承诺：认真贯彻、执行《质量手册》和质量体系文件；对客户提交的样品以及技术资料严格保密；承担服务中的义务，恪守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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